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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部分

关于 202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会考〔202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

经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决定，202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采用无纸化

方式，分别于 2023 年 5 月（初级、高级）、9 月（中级）举行。现就 2023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政策部分

一、考试报名

（一）报名参加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

2.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3.热爱会计工作，具备相应的会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

（二）报名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大学专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 5 年。

2.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 4 年。

3.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会计工作满 2 年。

4.具备硕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 1 年。

5.具备博士学位。

6.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统计、审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

（三）本通知所述有关会计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正式从

事会计工作，相应时间不计入会计工作年限；参加中级资格考试工作年限为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

总和。

（四）符合报名条件的在职在岗人员按属地化原则在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符合报名条件的在校学生，在其学籍

所在地报名；符合报名条件的其他人员，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报名。

符合报名条件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按照就近方便原则在内地报名。有工作单位的，在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

为在校学生的，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

所有报名参加考试人员，均在其报名所在地参加考试。

（五）审核报考人员报名条件时，报考人员应提交学历或学位证书或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居民身份证明（香港、

澳门、台湾居民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等材料。

二、考试科目

中级资格考试科目包括《中级会计实务》、《财务管理》、《经济法》



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取得中级资格证书

三、考试大纲

会计资格考试使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 2023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大纲。

2023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大纲将另行公布。

四、考试时间及考务日程安排

（一）考试时间

级别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中级 9月 9日至 11 日

（周六、周日周一）

8:30－11:15

中级会计实务

13:30－15:45

财务管理

18:00－20:00

经济法

中级资格考试于 2023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举行，共 3 个批次，《中级会计实务》科目考试时长为 165 分钟，《财务管

理》科目考试时长为 135 分钟，《经济法》科目考试时长为 120 分钟。

会计资格考试时间、批次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二）中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

1.2023 年 4 月 20 日前，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公布本地区 2023 年度中级资格考试科目、考试时间、报名日期、报名

方式等考试相关事项，并分别抄送财政部会计司和会计财务评价中心。

2.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0 日“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中级资格考试报名系统开通。在上述时间内，各省级考试

管理机构自行确定本地区的报名开始时间。考试报名统一在 7 月 10 日 12:00 截止，缴费统一在 7 月 10 日 18:00 截

止。

3.2023 年 8 月 15 日前，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公布本地区中级资格考试准考证网上打印起止时间。

4.2023 年 9 月 9日至 11 日组织中级资格考试。

5.2023 年 9 月 20 日前，召开全国评卷会议，部署中级资格考试评卷工作，印发主观试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

6.2023 年 10 月 12 日前，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组织完成本地区中级资格考试评卷工作，向财政部会计财务评价中心

报送评卷数据 ，并附本地区上报数据统计汇总表、上报数据清单及评卷工作的书面报告。

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在评卷过程中，应注意排查雷同试卷，特别是对“同对同错率”较高的试卷，应组织专家进行

甄别、判定，确属雷同试卷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1 号）进行处

理。

7.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数据核验及评卷质量抽查后，下发中级资格考试成绩，并在“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

公布。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同时公布本地区考试成绩、咨询电话和电子邮箱。

8.考试成绩公布后 1 个月内，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完成合格人员相关信息复核、确认工作，并向财政部会计财务评

价中心报送考试合格人员相关信息及书面报告。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8 日

二、《中级会计实务》特点

1．教材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是规范上市公司业务的会计处理

2．考试命题特点

1）重点突出（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报表；所得税；收入；金融资产；会计差错更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财务报

告）

2）综合性强、注重热点问题

3）重职业判断，强调实际应用



4）新增、新修改内容，是本年命题点

3．学习建议

建立专业思维，建立会计思维，顺着思维规律，理解会计知识，做到高效学习

4．授课特点

1）讲原理，掌握规制者制定准则目的，对准则透彻分析，从理解角度掌握知识

2）讲考点，针对考试内容进行讲解，确保顺利通关

3）讲方法，掌握做题方法，既保障高效做题，又确保结果正确


